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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南开区委南开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性发展，依据《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结合南开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增加就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经营规模属于中小型的各种所有制和各种形式的企业。
　　本办法所称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职工人数在2000人以下，或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在4亿元以下，并且拥有一定科技人员，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专有技术或先进知识，通过科技投入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中小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是指年销售收入在1亿元以上，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技术和产品，在行业内居于全国前列，具有较高成长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第二章  认定条件和程序
 
 
　　第三条  凡在南开区登记注册并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界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基本条件的中小企业，均可申请认定为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第四条  南开区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由南开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实施。认定工作随时受理，认定流程通过网络形式进行，具体程序为：
　　1、申报。企业登陆“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网”，首先进行注册，然后进入认定管理系统，填写相关信息，最后进行提交。同时准备相关书面审核材料，提交南开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委员会审核。企业需提供的书面审核材料包括：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经审计的前三年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并需专项列出研究开发费用。注册不满三年的，按实际注册年限提供年度财务报表）、科技成果证明材料等必备材料。
　　2、认定。南开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委员会对申报企业填报的信息和提交的书面审核材料进行核实，经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专家委员会评审后，符合条件的给予认定。经认定合格后纳入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库管理。
　　第五条  凡经过南开区认定并符合本办法第二条界定的科技小巨人企业基本条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均可申请认定科技小巨人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认定工作由市科委组织实施。
 

第三章  服务和管理
 
 
　　第六条 经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网”提供的技术创新、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市场开发、法律咨询、融资服务等方面的服务,可以申请国家和市、区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各类项目。
　　第七条 对已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动态管理，实行定期统计调查制度，企业按要求填报统计调查表，每年通过“天津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网”更新信息，南开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委员会进行复核，并提交市科委。对于复核不合格的企业取消资格，符合条件后可再申请认定。
　　第八条 已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如有提供虚假信息、违法违规等行为将取消资格。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办法由南开区科学技术和信息化委员会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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